
 

牙醫門診總額臺北分區 110 年第 4 次共管會議紀錄 

時間：110 年 12 月 23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地點：臺北業務組壽德大樓第 1 會議室（台北市許昌街 17 號 9 樓） 

主席：劉組長玉娟                                紀錄：徐慕容   

周常務委員安平 

出席單位及人員： 

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台北區審查分會 

周委員安平 曾委員士哲 楊委員家華 

林委員昱任 林委員威宏 褚委員文煌 

王委員幸宜（請假） 羅委員文良 盧委員彥丞 

許委員明哲（請假） 許委員恒瑞 許委員仕聰（請假） 

黃委員秉權 孫委員奕貞 張委員香茂 

劉委員三奇 蔡委員欣原 蔡委員東螢 

葉委員建陽 蔡委員志明  

本署臺北業務組 

林副組長寶鳳  許專門委員忠逸  陳簡任視察蕙玲 

醫療費用三科  楊淑娟  邱玲玉  劉美慧  李宛亭  白宗燕   

              徐慕容  黃聖陞  周孟盈  

醫療費用四科  徐梓芳  張芳如 

醫務管理科    李如芳  莫翠蘭   

  承保三科      林英蘭 

列席單位及人員： 

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台北區審查分會 

官俊彥 陳科維 蘇英文 

戴翔琮 賴盈叡（請假） 林順華 

趙彥雰（請假） 陳智瑋 鄭翔宇 

林浩然（請假） 溫育騰 蔡宜峰（請假） 

林擁晴 許佳慧 陳碧苓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前次會議紀錄確認 

決定：確認並洽悉。 

參、 歷次會議決定/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決定：共 5 案，除序號 1，有關分會調閱病歷人員應具備審查醫藥專家身

分一案繼續列管外，餘 4 案解除列管。 

肆、 報告事項 

第一案                                   報告單位：臺北業務組 

案由：牙醫門診總額執行概況。 

決定：有關新設牙醫醫院請臺北業務組如醫院總額共管規範自特約日

起 3 年申報門、住診醫療費用情形(依案件分類呈現)，列入執行

概況報告，餘洽悉。 

第二案                           報告單位：牙醫台北區審查分會 

案由：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台北區審查分會執行概況。 

決定：洽悉。 

第三案                                   報告單位：臺北業務組 

案由：110 年度牙醫門診加強感染管制實施方案實地訪查辦理情形。 

決定： 

一、 依牙醫門診加強感染管制實施方案第四(四)4.點規定(略以)「保

險人於受理方案自評表後 1 個月內進行實地訪查」，鑒於臺北業

務組每月新特約院所數多且分散臺北、新北、基隆、宜蘭等縣市

暨離島金門及連江地區，要安排審查醫藥專家於特約後 1 個月

內進行實地訪查確有困難，將建請署本部修正前述規定為 1 季

內進行實地訪查。另目前新特約感控實訪作業仍依方案相關規

定辦理。                  



 

二、 另請臺北業務組提供分會 110 年 9 月 28 日後轄區新特約醫事機

構名單，以利安排實地訪查作業。 

三、 餘洽悉。 

第四案                                   報告單位：臺北業務組 

案由：111 年「全民健康保險牙醫門診總額臺北分區共管會議」召開時

程。 

決定：會議時程如下，請委員預留時間。 

伍、 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牙醫台北區審查分會 

案由：修訂台北區管控作業說明第四章申復調整基準乙案，提請討論。 

決議： 

一、 同意修訂第四章申復調整基準並於對外發布後施行，後附修訂

對照表，重點如下： 

(一) 增修「（七）申復排除新特約院所原則 2.特殊狀況」如： 

1. 原址更換負責醫師：新負責人須於原院所服務滿二年，其 

原負責人需繼續在原址之新特約院所擔任專任醫師並於

新特約院所有健保申報紀錄。若該地址已有受新特約管

控之診所存在以聯合牙醫診所或同址診所形式經營者，

則不予排除新特約院所。 

        2. 遷址：自歇業日起 30日內需與健保署完成特約，且二年

內未受健保處分或發處分函(受停約或終止特約以上)。

但遷址後之地址已有受新特約管控之診所存在以聯合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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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診所或同址診所形式經營者，則不予排除新特約院所。 

(二) 調整申復調整基準項次順序：原項次(四)申復排除新特約

院所原則修正為項次(七)，故原項次(五)計算顆數~原項次

(七)申復離職、停止支援原則，依順序遞補調整為項次

(四)~項次(六)。 

二、 臺北業務組於 110年 12月底前，提供分會 110年 10月及 11月

同址院所之院所代碼、院所名稱、負責人、電話及地址以加密檔

案放置於獨立作業區，日後視需要將按月提供前 1 個月有聯合

牙醫診所及同址診所之新特約醫事機構資料。 

三、 餘洽悉。 

第二案                                     提案單位：臺北業務組 

案由：為提升本區檢驗（查）結果及醫療影像上傳率，針對「有申報未

上傳檢驗（查）結果及醫療影像」之申報案件辦理加強審查，提

請討論。  

決議：請分會及院所如遇有上傳困難（如：HIS 廠商需額外增收費

用、讀卡機控制軟體 5.1.5 版本上傳格式問題等可隨時提供臺北

業務組），以利請辦署本部研參；另針對院所「有申報未上傳

檢驗（查）結果及醫療影像」之申報案件，將加強輔導，亦請

分會宣導會員共同推動。 

散會：下午 16 點 57 分   

 
 
 
 
 
 
 
 



 

申復調整基準修訂對照表                                        附件 

修訂後 修訂前 

內容不變 

 

第四章 申復調整基準 

(一) 一、通則： 

(一)絕對指標名單，過去一年內無指標 

    進入(經申復有效舉證指標不計)， 

    申復可降等留紀錄。 

(二)新執業醫師於管控期限內，無符合 

    本作業任一管控指標項目紀錄，且 

    申報點數未超過當月新執業醫師指 

    標 1數據之 110%者，可申復新執 

    業醫師指標 1，通過後予以降等留 

    紀錄。 

(三)該醫師於前次申復為有效舉證，指 

    標則不予採計。 

(四)計算顆數：必須為有效顆數，若X 

    光片或照片看不清楚窩洞即判為無 

    效顆數。 

(五)需舉證人數/件數/顆數之計算原 

    則：以須舉證成數計算後之人數/ 

    件數/顆數小數點後無條件捨去。 

(六)申復離職、停止支援原則：進入管 

    控名單之院所自發生日起，該醫師 

    申報之所有院所皆須執行該批次相 

    關作業三個月。 

標題原(五)改(四) 

內容不變 

 

標題原(六)改(五) 

內容不變 

 

 

標題原(七)改(六) 

內容不變 

 

(七)申復排除新特約院所原則： 

  1.醫師人口比1：4500以上地區不受 

    新開業限制。(前揭「地區」係指 

    台北區審查分會公告之鄉鎮市地 

    區人口及牙醫師人數分佈表)。 

1.   2.特殊狀況如： 

  (1)原址更換負責醫師：新負責人須 

     於原院所服務滿二年，其原負責 

     人需繼續在原址之新特約院所擔 

     任專任醫師並於新特約院所有健 

     保申報紀錄。若該地址已有受新 

     特約管控之診所存在以聯合牙醫 

     診所或同址診所形式經營者，則 

 (四)申復排除新特約院所原則： 

  1.醫師人口比1：4500以上地區不受 

    新開業限制。(前揭「地區」係指 

    台北區審查分會公告之鄉鎮市地 

    區人口及牙醫師人數分佈表)。 

  2.特殊狀況如： 

  (1)原址更換負責醫師(原院所服務滿 

     二年)其原負責人需繼續在原址之 

     新特約院所擔任專任醫師並於新 

     特約院所有健保申報紀錄。 

 



 

修訂後 修訂前 

    不予排除新特約院所。  

  (2)搬遷遷址： 

     自歇業日起30日內需與健保署完 

     成特約，且二年內未受健保處分 

     或發處分函(受停約或終止特約以 

     上)。但搬遷遷址後之地址已有受 

     新特約管控之診所存在以聯合牙 

     醫診所或同址診所形式經營者， 

     則不予排除新特約院所。 

  (2)搬遷(自歇業日起 30日內需與健 

     保署完成特約)且二年內未受健保 

     處分或發處分函(受停約或終止特 

     約以上)。 

  (3)或其他特殊原因 

備註： 

A.      A.原院所服務滿二年之定義：以 

B.        在原院所申報健保費用之日起 

C.        算，累積申報月數達24個月 

D.        (含)以上，且新特約診所與健 

E.        保署特約日期與原診所終止日 

F.        期須有連續關係，二者差距不 

       得大於 1個月（以月-月計）。 

G.      B.但若原址醫療機構之任何醫師 

H.        二年內曾受健保署發處分函或 

I.        曾受健保處分者(受停約或終 

J.        止特約以上)，則原址或搬遷 

K.        之新、舊醫療機構，不予解除 

L.        新特約管控。 

2.   3.僅限「金門縣」之牙醫院所，醫 

3.     師曾經於該縣無牙醫鄉開業滿2年 

4.     以上後歇業，且醫師5年內未有保 

5.     險醫事服務機構扣減費用、停止 

6.     特約以上之處分，則5年內於金門 

M.     縣新開業不受新特約管控。 

   (3)或其他特殊原因。 

     A.原院所服務滿二年之定義：以 

       在原院所申報健保費用之日起 

       算，累積申報月數達 24個月 

       (含)以上，且新特約診所與健 

       保署特約日期與原診所終止日 

       期須有連續關係，二者差距不 

       得大於 1個月（以月-月計）。 

     B.但若原址醫療機構之任何醫師 

       二年內曾受健保署發處分函或 

       曾受健保處分者(受停約或終止 

       特約以上)，則原址或搬遷之 

       新、舊醫療機構，不予解除新 

       特約管控。 

  3.僅限「金門縣」之牙醫院所，醫師 

    曾經於該縣無牙醫鄉開業滿 2年以 

    上後歇業，且醫師 5年內未有保險 

    醫事服務機構扣減費用、停止特約 

    以上之處分，則 5年內於金門縣新 

    開業不受新特約管控。 

 
 
 
 


